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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9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期，你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先后被有关部门留置，两名副总经

理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，多家媒体报道，可能与医院药品购销腐败案

有关。同时，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你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

销售额为 9.62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为 42.55%；其中，前五

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为 5.67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

为 25.06%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做出书面说

明： 

1、你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被有关部门留置、两名副总经理被公

安机关刑事拘留的具体原因及最新进展，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

你公司为保障生产经营稳定性所采取的措施。 

2、你公司获取前五大客户订单的途径，与前五大客户的合作模

式、合作期限及可持续性，销售药品的品种及金额，是否构成大客户

依赖。 

3、上述事项对你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合作的影响，对你公司未来

持续盈利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4、你公司与关联方客户的具体关联关系、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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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公允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重庆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